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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人事字〔2017〕12号  
 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高层次人才年薪制 

暂行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加快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，

决定实施高层次人才年薪制管理。《江西财经大学高层次人才年

薪制暂行实施办法》已经 2017年第 24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江西财经大学 

2017 年 12 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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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高层次人才年薪制暂行实施 

办  法 

 

为适应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，根据教育部等五

部门《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

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政法〔2017〕7 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实施

高层次人才年薪制管理，以优化学校绩效工资制度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入选学校“百名人才支持计划”和

“高端人才项目支持暂行办法”支持人员。通过年薪制管理，

分层次培养高端人才。对于与学校签订年薪制合同的引进人才，

按照学校人才引进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“年薪”包括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基

础性绩效工资、奖励性绩效工资、绩效扣减、博士津贴和高层

次人才专项津贴等组成（税前）。聘期内完成考核任务，完成职

责工作范围之外的工作量可按学校相关规定计发津贴或奖励。

年薪制人员，不得要求所在单位在核定的年薪标准外，发放其

它的薪酬和福利。 

第三条 实行年薪制后“五险两金”按档案工资为基数缴纳。

同时享受学校下发的误餐补贴和工会公共福利；综治奖、文明

奖等政府性奖励按学校平均数的 1/3 发放。 

第四条 年薪制人员实行聘期管理。聘期原则上与所入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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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项目聘期（研究、支持、奖励期限）一致，对于没有明确聘

期（研究、支持、奖励期限）的人才项目，统一聘期为 4 年。 

第五条 实行年薪制的高层次人才，考核与管理坚持以目标

任务为导向，严格考核管理，实行单独管理，建立专门档案。 

第六条 年薪制人员的聘期工作任务和考核管理办法由分

管人事（或师资）校领导牵头，由科研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

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和相关教研单位共同制定（具体办法另行制

定）。 

第七条 年薪制人员须与学校签订年薪制聘用协议。聘用协

议按人才层次、岗位职责与受聘人员确定对应年薪、目标任务、

考核要求、协议变更、解除和终止等协议内容。 

第八条 年薪制人员年薪的 70%按月预发、剩余的 30%根据

年度工作完成情况、中期检查和聘期考核情况发放（具体办法

另行制定）。 

第九条 考核合格且业绩成果突出者，可根据考核管理办法

（另行制定）予以续聘。 

第十条 同一位教师入选不同人才项目的,按照就高从优不

重复的原则计算发放年薪。若聘期内入选更高层次人才项目，

按照新的年薪标准和期限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按照国家和江西省事业单位工资政策、财务制度

的有关规定，进行年薪制薪酬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按照“新人新办法，老人老办法”的原则，对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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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 31 日前入选各种人才项目支持人员，继续按原合同或

原定聘期工作任务进行考核，并按相关规定发放薪酬；原入选

“百人计划”等人才项目支持人员，须在聘期结束后或完成原

来的聘期工作任务后，方可申请新的“年薪制人员”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,由人事处负责解

释。期间如遇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调整，按照调整后的政策执

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 校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23日印发   

 


